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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

中華民國憲法 第 12、16、23、8 條
行政程序法 第 46 條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5 條
證人保護法 第 14、2 條
中華民國刑法 第 132、28、305、346、37、42、51、56 條
刑事訴訟法 第 128、14、154、299、301、303、306、364、368、369 條
戶籍法 第 9 條
警察法 第 2 條
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 第 1、2 條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17、33、36 條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第 22 條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後五個月施行。 第 1、2、5、7 條

解  釋  文：

　　憲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

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

之權利。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

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

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制定公布之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

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核發」，未要求通訊監察書原則上應由客觀

、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核發，而使職司犯罪偵查之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

，同時負責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難謂為合理、正當之程序規範，而

與憲法第十二條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至遲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施行

之日失其效力。

理 由 書：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
          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得聲請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查本件據以聲請之確定終局判決係以監聽取得之證據作為不利於聲請人
          判決證據之一，而監聽合法與否，係依八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制定公布之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第五條之規定定之，故該規定亦屬上
          述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本院自得依首開規定受理解釋。
          　　憲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
          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
          之權利。此項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為維護人
          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
          國家、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本
          院釋字第六○三號解釋參照），憲法第十二條特予明定。國家若採取限制
          手段，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
          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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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保法係國家為衡酌「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不受非法侵害」及「確
          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之利益衝突，所制定之法律（通保法第一條
          參照）。依其規定，國家僅在為確保國家安全及維護社會秩序所必要，於
          符合法定之實體及程序要件之情形下，始得核發通訊監察書，對人民之秘
          密通訊為監察（通保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七條參照）。通保法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
          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
          ，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此為國
          家限制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法律依據，其要件尚稱具體、明確。國家基於
          犯罪偵查之目的，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進行通訊監察，乃是以監控與過濾
          受監察人通訊內容之方式，蒐集對其有關之紀錄，並將該紀錄予以查扣，
          作為犯罪與否認定之證據，屬於刑事訴訟上強制處分之一種。惟通訊監察
          係以未告知受監察人、未取得其同意且未給予防禦機會之方式，限制受監
          察人之秘密通訊自由，具有在特定期間內持續實施之特性，故侵害人民基
          本權之時間較長，亦不受有形空間之限制；受監察人在通訊監察執行時，
          通常無從得知其基本權已遭侵害，致其無從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賦予之各種
          防禦權（如保持緘默、委任律師、不為不利於己之陳述等）；且通訊監察
          之執行，除通訊監察書上所載受監察人外，可能同時侵害無辜第三人之秘
          密通訊自由，與刑事訴訟上之搜索、扣押相較，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侵害尤
          有過之。
          　　鑒於通訊監察侵害人民基本權之程度強烈、範圍廣泛，並考量國家執
          行通訊監察等各種強制處分時，為達成其強制處分之目的，被處分人事前
          防禦以避免遭強制處分之權利常遭剝奪。為制衡偵查機關之強制處分措施
          ，以防免不必要之侵害，並兼顧強制處分目的之達成，則經由獨立、客觀
          行使職權之審判機關之事前審查，乃為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必要方法
          。是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為犯罪偵查目的，而有監察人民秘密通訊之需
          要時，原則上應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方符憲法上正當程序之
          要求。系爭通保法第五條第二項未設此項規定，使職司犯罪偵查之檢察官
          與司法警察機關，同時負責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未設適當之機關間
          權力制衡機制，以防免憲法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遭受不必要侵害，自難
          謂為合理、正當之程序規範，而與憲法第十二條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
          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
          之通保法第五條施行之日失其效力。另因通訊監察對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
          影響甚鉅，核發權人於核發通訊監察書時，應嚴格審查通保法第五條第一
          項所定要件；倘確有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必要時，亦應謹守最小侵害原則，
          明確指示得為通訊監察之期間、對象、方式等事項，且隨時監督通訊監察
          之執行情形，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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